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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繳遺產及贈與稅實物管理處分實務作業 

國有財產局八十六年四月二十九日臺財產局一第八六○○九四六九號函 

1997-04-29 
 

八十六年三月五日「研商抵繳遺產及贈與稅實物管理、處分實務作業
事宜會議紀錄」五、結論：
本次會議依國有財產局（以下簡稱國有財產局）原發開會資料所列討
論提綱及財政部臺灣省中區國稅局（以下簡稱中區國稅局）書面提案
逐案討論。惟中區國稅局所提之第三、四、五案如附件一，涉及稅捐
稽徵業務，建請財政部賦稅署另案核處。又，為考量明確以利執行，
各提案結論依抵繳遺產稅或贈與稅實物管理要點修正草案（以下簡稱
管理要點修正草案）架構調整整理如次：
（一）抵稅實物為公共設施保留地，有管理要點修正草案第二點第一

項第四款第一目及第二目情形時，其登記方法： 
抵稅實物為公共設施保留地，其價額超過應納稅額部分，如依
管理要點修正草案第二點第一項第四款第一目之處理方式，於
處分後尚須按比例退還，應登記為國有，俾併同抵稅部分應登
記之國有成數，於地方政府有償撥用後，辦理退還事宜。倘納
稅義務人就超額部分另為主張捐贈省、市庫時，基於管理要點
乃行政機關內部訓示規定，並無強制納稅義務人之效力，應尊
重其意思辦理。 

（二）管理要點修正草案附表之不動產物權登記作業流程之簡化： 
依管理要點修正草案附表對於抵稅之不動產物權登記作業流
程，為配合抵稅核稽作業，規定土地現值申請書及移轉國有登
記申請書分二次送請國有財產局分支機構用印。惟為免納稅義
務人或代理人往返不便倘其一次將應檢附之文件備齊，送交稅
捐稽徵機關審核無誤，而將土地現值申報書及土地登記申請書
同時送國有財產局所屬分支機構及公產管理機關用印時，應配
合辦理。上述作法並於管理要點修正草案附表之備註欄註明。 

（三）納稅義務人拒絕依管理要點修正草案第三點規定辦理登記時，
其處理方式： 
納稅義務人拒絕依管理要點修正草案第三點規定，由其本人或
委託土地登記專業代理人送請公產管理機關用印，並向地政機
關申辦繼承及權利移轉登記案件者，鑑於實務上案例不多，基
於賦稅、國產管理均為本部主管業務及專業考量，由國有財產
局辦理用印，及登記相關事宜。 

（四）抵稅實物之接管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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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交由國有財產局接管之抵稅實物為不動產或需辦理過戶登記
者，由稅捐稽徵機關移由過戶登記所在地之國有財產局所屬分
支機構接管；其他抵稅實物則由被繼承人戶籍地所在之國有財
產局所屬分支機構接管。 

（五）核准抵稅之房屋交接方式：
稅捐稽徵機關於核准房屋抵稅時，請本於行政一體立場，除有
合法使用情形者外，要求納稅義務人騰空，避免國有財產局於
接管後循訴訟方式排除占用，增加國庫負擔。稅捐稽徵機關於
移交轉帳通知書時，應說明已騰空或現使用人有合法使用權源
（附證明文件）或占用情形（附納稅義務人切結期限騰空之承
諾書）。國有財產局所屬分支機構於辦理登記完畢後，與稅捐
稽徵機關會同實地點交，同時辦理歷次房屋水電、瓦斯等單據
及鑰匙點交。 

（六）抵稅實物之保管及其費用支出方式：
核准抵稅實物，國有財產局於接管後視其性質妥適安置保管，
其所需保管費用，應於相關經費項下勻之。 

（七）抵稅實物為土地持分之權利，地上建物為土地之他持分所有權
人所有，肇致占用情形時之處理方式： 
抵稅實物既為持分權利，該土地即屬國私共有，應依國私共有
土地處理原則相關規定處理。 

（八）抵稅實物為土地或房屋涉及公寓大廈管理條例第四條第二項適
用問題時之處理方式： 
納稅義務人提供抵稅之土地或房屋受公寓大廈管理條例第四條
第二項「專有部分不得與其所屬建築物共用部分之應有部分及
其基地所有權或地上權之應有部分分離而為移轉或設定負
擔。」規範者，該土地及其地上建物所有權若原均為被繼承人
所有，稅義務人於提供抵稅時，稅捐稽徵機關應依上述規定，
要求一並作為抵稅實物標的。已有就房地之一為抵稅實物標的
案件，參考土地法第一百零四條使用基地與地上房屋所有權合
而為一，以盡經濟上效用之立法意旨，國有財產局可就個案情
形研擬專案讓售，或辦理現狀標售。 

（九）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准抵稅之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或股票，於接管
當時發現該公司減資或營業處所不明之處理方式： 
國有財產局於辦理過戶手續當時，已發現該公司減資或營業處
所不明，致難以達到抵繳稅款之目的或過戶時，應速送原核抵
之稅捐稽徵機關核處。 

（十）抵稅股票為上市公司股票，該公司發放之增資股票及現金股利
處理方式： 
該上市公司發放之增資股票，應併原抵稅股票出售，如原抵稅
股票已出售者，應於接管後即予出售，倘涉及二件以上之抵稅
案件者，並應將處理得款就各該案件，按應分配比例（或數
額）分別歸帳；發放之現金股利，按規定撥交稅捐稽徵機關。 

（十一）抵稅之公共設施用地，處理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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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稅之公共設施用地，除應依遺產及贈與稅法施行細則第五十
一條規定按財政收支劃分法分成登記給省（市）、省轄市、鄉
（鎮市）所有外，登記為國有部分，由國有財產局適時促請各
地方政府或需地機關辦理有償撥用。 

（十二）抵稅實物為出租不動產，國有財產局接管後之處理方式： 
１、抵稅實物為出租房物者，應與原承租人換約續租，並於租期

屆滿前通知承租人辦理申購，倘承租人拒辦申購事宜，應於
租期屆滿後，不再出租，並改辦現狀標售。倘無法標脫者，
另循排除侵害方式處理，及加收使用補償金。 

２、抵稅實物為出租土地者，地上建物為他人私有者，應與原承
租人換約續租，或以租購併辦方式讓售；倘承租人不購買亦
不續租時，改辦現狀標售，並追收使用補償金。 

３、抵稅實物為出租林地者，租期屆滿換約續租。
４、抵稅實物為耕、養地者，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例規定辦理。 

六、附帶決議：
（一）無限公司之股權，倘為抵稅標的，登記為國有，將使政府成為

無限公司股東，背負無限責任，建請財政部賦稅署查明政府機
關在現行法令下得否作為無限公司股東，並為適當之處理。 

（二）抵稅實物為股票或股份，稅捐稽徵機關移交國有財產局接管
時，應同時提供該公司股數總量及該抵稅之股票或股份佔該公
司全部股票或股份之比例，俾國有財產局能夠確實掌握所持股
權之比例，及時因應股權逾百分之五十時之情況。 

本署86年4月29日臺財產局一第86009469號函附86年3月

5日「研商抵繳遺產及贈與稅實物管理、處分實務作業
事宜會議紀錄」五、結論（十二），自即日起停止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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